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农田防护林建设管理条例 

 

  （2013 年 1 月 13 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13 年 3 月

30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号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农田防护林建设管理条例》已于 2013 年 3 月 30 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现予公布，自 201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2013 年 4 月 18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田防护林建设，构筑绿洲生态屏障，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以下简称

自治州）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州行政区域内农田防护林建设、保护与管理。 

  本条例所称的农田防护林是指农区内的综合性防护林，主要包括农田和果园的防护林以及农田

外围防风固沙基干林。 

  第三条 农田防护林建设和管理应当坚持“统一规划、分级管理，依法采伐、及时更新，科学利

用、体系长存”的方针。 

  鼓励和支持开展农田防护林科学研究，推广应用先进技术，提高农田防护林的综合效能。 

  第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农田防护林建设的组织协调，将农田防护林建设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签订责任状，纳入领导干部任期考核内容。 

  第五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农田防护林建设的指导、监督和管理；财

政、国土资源、交通、水利、农业、环境保护、电力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农田防护林建设服务

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农田防护林的义务，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破坏农田防护林的



违法行为。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对在农田防护林建设和管理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

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农田防护林建设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统筹规划、整块推进、分步实施； 

  （二）坚持小网格、窄林带。坚持适地适树、多树种并举、网片带结合； 

  （三）实施田、路、渠统筹兼顾，综合设防； 

  （四）坚持政策引导，明确权利主体，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 

  （五）坚持生态优先、合理改造，依法采伐、适时更新，建设与保护并重。 

  第八条 农田防护林建设以县（市）、自治州直属国有农牧园艺场为单位制定规划。 

  自治州农田防护林建设总体规划由自治州林业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 

  县（市）农田防护林建设规划依据自治州总体规划编制，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自治

州林业主管部门备案；自治州直属国有农牧园艺场农田防护林建设规划依据自治州总体规划编制，

报自治州林业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所在地县（市）林业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农田防护林建设规划应当包括农田防护林建设、管理以及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治等内容；农

田防护林建设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水利、电力等规划相协调。 

  经批准的农田防护林建设规划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并报自治

州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对已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农田和果园，应当按照规划划定的农田防护林用地，由当地人民

政府确权发放林权证。 

  开发国有土地，土地使用者应当在土地开发三年内完成农田防护林建设任务。 

  集体土地上的农田和果园农田防护林，土地承包经营者应当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农田防护林建

设合同，按期完成农田防护林的营造、更新与管护。 

  农村道路、渠系防护林配套建设，由所在地乡（镇）、村依据农田防护林建设规划确定林地使

用权或者承包经营权主体，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第十条 农田防护林所用种苗应当就地培育、就近调剂，优先选用良种壮苗和抗逆性强的乡土树

种。 

  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农田防护林建设规划，加强种苗生产，建立保障性苗

圃。 

  第十一条 农田防护林建设实行下列标准： 

  （一）农田林网网格面积一般控制在一百五十亩至二百亩，果园林网网格面积不超过一百亩； 

  （二）集体土地上的林带面积占耕地的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十，国有土地上的林带面积占耕地

的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十二； 

  （三）集体耕地农田防护林林网化程度应当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国有耕地农田防护林林网

化程度应当达到百分之百； 

  （四）人工造林三年后保存率应当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郁闭度不低于零点二；农田防护林

完整，四面有林带，林相整齐，林带无缺株断带，有害生物危害程度在轻度以下。 

  第十二条 农田防护林建设实行年度检查、竣工验收及综合考核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

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自治区造林检查验收标准和技术规程，进行年度检查和保存情况调查，并将

结果报告同级人民政府。 

  第十三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乡（镇）林业站应当建立健全农田防护林

档案。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农田防护林建设、更新改造资金投入；各级财政每年应

当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农田防护林建设。 

  县（市）收取的育林基金、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补偿费应当优先用于农田防护林建设。 

  第十五条 国家和地方营造林工程项目的补助资金应当优先用于农田防护林建设，造林后经验收

合格，按照要求和标准及时足额补助到户。 

  第十六条 对集体土地或者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上划定的农田防护林地，免收土地使用费用。 

  县（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州直属国有农牧园艺场应当依据分配的社会经济用水指标，制定农田

防护林用水规划，保证农田防护林用水。水利部门在建设农田节水配套设施时，应当统筹安排农田

防护林灌溉系统建设。 

  县（市）人民政府及自治州直属国有农牧园艺场应当制定农田防护林用水优惠政策。对集体土



地或者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上的农田防护林用水实施补贴政策。 

  第十七条 农田防护林用地应当明确责、权、利主体。造林地属集体所有的应当按照集体林权制

度有关规定明确使用权，依法发放林权证。 

  县（市）人民政府按照规划，保证农田防护林用地的落实。集体土地或者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

经规划确定为农田防护林用地的，应当纳入林地管理；农户家庭确有困难的，应当适当调整。 

  农田防护林用地以发包、租赁等方式经营管理的，应当签订书面使用合同，明确承包方的权利

和造林、管理、维护等义务和解除合同、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条件，确保农田防护林用地不改变土地

性质、不流失。 

  第十八条 实行农田防护林更新改造保证金制度，鼓励先造后伐，及时更新。林业主管部门应当

与需要更新农田防护林的经营者签订更新合同，以本地区更新造林成本一至二倍为标准收取农田防

护林更新改造保证金，达到更新合同要求后，及时返还保证金。 

  未按合同要求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保证金不予返还，全部用于林业主管部门委托的第三方完

成更新造林任务。 

  第十九条 在农田防护林区内的各种经营活动，应当遵循保护优先原则，不得破坏农田防护林的

防护效能。 

  未经县（市）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改变农田防护林土地使用性质，不得在农田防护林

内架设电网、供排水网、通讯管网等，不得在农田防护林内筑房、取土、破坏植被。 

  禁止毁坏农田防护林。 

  禁止在农田防护林幼林地内放牧等损坏农田防护林的行为。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征用、征收农田防护林地。 

  国家、自治区、自治州重点建设项目需要占用或者征用农田防护林地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做好农田防护林的火灾预防、扑救工作。 

  第二十二条 农田防护林的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实行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发生林业有害生

物危害时，经营者应当及时治理，并及时报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控制和防止林业有害生物扩散和

蔓延。 

  县（市）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农田防护林有害生物调查、监测、预报和防治工作。 

  第二十三条 农田防护林只准进行抚育或者更新采伐，禁止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经营性采



伐。 

  农田防护林更新改造应当纳入当地林业发展规划和森林采伐限额管理。 

  国家、自治区、自治州重点建设项目需要或者林木抚育更新需要采伐林木的，应当经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农田防护林建设实行采造挂钩制度，以村（林班）为单位将农田防护林建设和更新任务完成情

况作为年度采伐指标控制的主要条件，对任务完成好、质量符合要求的，优先安排采伐指标；对未

完成农田防护林建设或者更新任务的，调减年度采伐指标。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国有土地使用者三年内未按要求完成林网建设任务的，或

者未按土地规划要求完成农田防护林建设任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完成

造林任务；逾期未完成的，可以处应完成而未完成造林任务所需费用二倍以下的罚款，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代为造林，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造成国有土地严重沙化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对已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农田和果园，土地承包经营者未在限期内完成农田防护林建设的，

发包方有权解除承包合同，由集体组织营造农田防护林，并依法进行林地承包。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

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

方米十元至三十元的罚款。 

  在农田防护林内筑房、取土、采集植被或者其他毁坏农田防护林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并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代为补

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发生的有害生物没有除治或者除治不力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除治；逾期不除治的，由林业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代为除治，

除治费用由责任单位或者个人支付。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盗伐农田防护林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

管部门责令补种盗伐株数十倍的树木，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盗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

十倍以下的罚款。 

  滥伐农田防护林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二倍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



者支付。 

  盗伐、滥伐农田防护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采伐农田防护林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没有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

任务的，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有权不再给该村（林班）发放采伐许可证，直到完成更新造林任务

为止；情节严重的，可以由林业主管部门处以罚款。 

  第二十九条 在农田防护林建设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农田防护林毁坏或

者严重影响农田防护林建设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

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 201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